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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1年度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路)工程-蘇澳鎮蘇澳

地區 86號道路拓寬工程第二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  事由：說明蘇澳鎮鎮蘇澳地區 86號道路拓寬工程興辦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

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並聽取土地所有權及利害關係人意見。 

二、  日期：108年 6月 17 日（星期一）下午 2時 00分整 

三、  地點：南方澳鎮安廟餐廳部(宜蘭縣蘇澳鎮海邊路 77號) 

四、  主持人：李明哲                      記錄人：林曉珮 

五、  出席單位及人員之姓名：詳簽到簿 

六、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姓名：詳簽到簿 

七、  興辦事業概況： 

本案係配合促進蘇澳都市及區域發展與改善聯外等需求拓寬蘇澳擴大都市計

畫 86號道路（海邊路），路長約 531公尺，路寬為 20公尺，已於公聽會現

場陳列相關圖說供民眾參閱，具有公益性及必要性，除可供地方居民出入及

區域均衡發展，有其適當性，公告及開會通知單依規定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權利義務人及地方人士，並依規定時間登報及網站公告周知具有合法性。 

八、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說明： 

（一） 公益性 

本計畫用地位處商業中心地帶，道路拓寬將現有道路使用更具完整性，發

揮原有道路計畫的效益，改善居民生活機能與居住品質，維護交通安全，

除保護居民生命及財產安全，亦有助於整體工、商觀光產業發展，增加政

府稅收，符合公益性。 

（二） 必要性 

本案徵收範圍為道路改善必須使用之土地，且拓寬之道路大致己開闢使

用，西側現況路幅雖較寬，惟受到攤販設立及停車影響，僅餘 250公尺路

段可供雙向雙車道通行，續往東至中油儲油槽區 281公尺路段，路幅縮減

至僅剩 6公尺左右，路幅狹小而會車困難，交通服務品質欠佳，影響地區

發展及土地利用至鉅，亟需拓寬改善，故本計畫路段之拓寬可望整頓交通

秩序、健全地區交通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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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適當性 

本案道路工程係依蘇澳擴大都市計畫道路拓寬，提昇原有道路之服務水

準，土地使用無違反國家相關政策及法令，有利都市整體發展，有其適當

性。 

（四） 合法性 

本公設用地地段應取得之私有土地取得作業，係依據下列法律及規定，具

備合法性。 

1. 土地徵收條例第 3條 

2. 都市計畫法第 42條第 1項 

3. 都市計畫法第 48條 

 

九、第一次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包括言詞及書面意見）及回覆： 

意見一（陳錦育）： 

希望公所能安置南方澳消費市場，再來拆遷，對於安置地點沒有意見。 

公所回覆： 

本所目前正研議尋求安置地點中。 

 

意見二（陳柯淑慈）： 

先處理石油公司，再來處理這些私人住戶。 

公所回覆： 

本次公聽會係告知地方人士及用地關係人相關資訊，後續用地取得將依

相關法規辦理，另徵收係用地取得最後方式，本所依法將先與土地所有

權人台灣中油公司辦理協議價購或依其他方式取得用地。 

 

意見三（鎮安廟主委）： 

廟前的石頭、樹安置地點 

公所回覆： 

俟工程設計完成後，再進行討論放置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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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四（陳明德、新禾昌水產加工廠、陳柯淑慈）： 

期望本案路線北移，目前工程範圍涉及到私人土地以及承租戶，會影響

到房屋，對往後居住堪慮，反而消防隊的土地留著。 

公所回覆： 

本案道路路線係依據 93年 6月 18日府建城字第 0930074601-A號發布實

施「蘇澳擴大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意見五（南安里里長）： 

南方澳不適合綠色植栽，會壓縮到道路，希望人行道、綠色植栽都不要，

照原有的中線進行，就不會弄到雨遮，期望以上能夠納入工程設計考量。 

公所回覆： 

有關工程部分將於設計階段再邀集六位南方澳里長及相關單位研議，請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將意見提供給里長。 

 

意見六（陳錦育）： 

公所是否可以將影響到的土地面積及照片提供給每位所有權人？ 

公所回覆： 

本所將派人設置道路中心點，即可得知地上物或土地有無在工程範圍

內，俟後續地上物查估及協議價購作業時，本所將向土地所有權人、建

物所有權人、利害關係人分別說明其確切土地面積及地上物拆除之範圍。 

以下為影響到的土地面積及照片，實際地上物面積以查估為準： 

地段 地號 使用分區 面積（M2） 地上物面積 (M2) 

南安 1553-12 道路用地 13.00 39.53 

南安 1553-13 道路用地 2.00 2.00 

南安 1538-6 道路用地 0.50 

10.88 南安 1553-21 道路用地 2.00 

南安 1538-4 道路用地 2.00 

南安 1539-1 道路用地 4.00 9.22 

南安 1553-14 道路用地 3.00 6.46 

南安 1553-15 道路用地 2.00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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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 1553-16 道路用地 3.00 8.27 

南安 1553-17 道路用地 3.00 5.69 

南安 1553-18 道路用地 7.00 
 

南安 1553-19 道路用地 4.00 4.00 

南安 1552-1 道路用地 3.00 2.40 

南安 1414-4 道路用地 3.00 2.04 

南安 1414-5 道路用地 1.00 
 

南安 1414-7 道路用地 0.50 
1.50 

南安 1414-6 道路用地 1.00 

南安 1412-9 道路用地 1.00 1.03 

南安 1412-10 道路用地 0.50 
 

南安 1412-8 道路用地 0.50 1.13 

南安 1413 道路用地 2,297.00 55.00 

南安 1230-1 道路用地 33.00 56.01 

南安 1227-3 道路用地 48.00 48.00 

南安 1152-3 道路用地 101.00 
 

南安 1152-4 道路用地 358.00 
 

南安 1151-3 道路用地 567.00 
 

南安 1151-2 道路用地 143.00 140.00 

南安 1152-2 道路用地 74.00 
 

南安 1153 道路用地 61.00 
 

南安 1153-1 道路用地 77.00 15.14 

南正 114 道路用地 40.00 46.04 

南安 1154 道路用地 33.00 101.91 

南正 112-24 道路用地 450.00 134.77 

南正 115-1 道路用地 1,905.00 1,480.38 

南正 112-25 道路用地 3,064.00 34.10 

南正 112-4 道路用地 113.00 
 

南正 117 道路用地 605.00 692.79 

南正 119 道路用地 5.00 
 

南正 120 道路用地 15.00 
 

南正 121 道路用地 77.00 
 

南正 122 道路用地 42.00 
 

南正 123 道路用地 223.00 
 

      10,387.00 2,9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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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七： 

1. 道路拓寬提議先解決市場與石油公司的問題，淨空之後再處理住戶問

題。 

2. 縮短道路的寬度，少行人道、機車道的部分，減少拆遷面積以減少民

怨。 

3. 中心點要正確，如有不公不排除抗議。 

公所回覆： 

1. 本次公聽會係告知地方人士及用地關係人相關資訊，後續用地取得將

依相關法規辦理，另徵收係用地取得最後方式，本所依法將先與土地

所有權人台灣中油公司辦理協議價購或依其他方式取得用地。 

2. 有關工程部分將於設計階段再邀集六位南方澳里長及相關單位研議，

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將意見提供給里長。 

3. 本案道路路線係依據 93年 6月 18日府建城字第 0930074601-A號發布

實施「蘇澳擴大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十、第二次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包括言詞及書面意見）及回覆： 

意見一（陳柯淑慈）： 

1. 如果房子沒有在工程範圍內，土地希望以接近市價來徵收，不要以公

告現值來徵收，能以合理的價格來徵收。 

2. 現在工程部分有動到房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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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回覆： 

1.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第 4項規定「第一項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

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前項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

本所亦依規定以市價補償。 

2. 本所將派人設置道路中心點，即可得知地上物或土地有無在工程範圍

內，俟後續地上物查估及協議價購作業時，本所將向土地所有權人、

建物所有權人、利害關係人分別說明其確切土地面積及地上物拆除之

範圍。 

 

意見二（新禾昌水產加工廠）： 

如果需要拆遷房屋，這邊的住戶就無法居住以及工廠也無法營業，因為

該段為工程的尾段，其實不需要那麼寬的道路。 

公所回覆：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本案道路路線係依據 93年 6月 18日府建城字第

0930074601-A號發布實施「蘇澳擴大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意見三（戴建成）： 

是否可至現場測量，本人的地上物或土地有無在工程範圍內? 

公所回覆： 

本所將派人設置道路中心點，即可得知地上物或土地有無在工程範圍

內，俟後續地上物查估及協議價購作業時，本所將向土地所有權人、建

物所有權人、利害關係人分別說明其確切土地面積及地上物拆除之範圍。 

 

意見四（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東區營業處-書面意見）： 

（一） 本公司被徵收用地範圍內之建築改良物除南安段 331建號(門牌：南

安路 2號)建物外，尚有： 

1. 鋼鐵構造之消防泵房：建物被徵收部分面積 165.95平方公尺。 

2. 油水分離池：面積 5.58平方公尺。 

3. 發電機室：面積 38.4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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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圍牆： 

(1) 南邊圍牆被徵收部分面積為 34.65平方公尺。 

(2) 東邊圍牆被徵收部分面積為 131.3平方公尺。 

(3) 中間圍牆被徵收部分面積為 7.7平方公尺。 

(4) 北邊圍牆被徵收部分面積為 156.2平方公尺。 

(5) 另南正段 112-57 地號(管理機關為宜蘭縣海洋及漁業發展所)

之圍牆，亦為本公司於承租該筆土地時所建設。此次徵收範

圍所設面積為 174.66平方公尺，請一併列入補償範圍。 

綜上所述，前揭建築改良物漏未填列，惠請貴所將前揭改良物納

入補償範圍中，並請派員赴現場會勘，以釐清建築改良物被徵收

之範圍。 

（二） 另本公司該場址之機械設備所需之拆卸、搬運及安裝費用，請一併補

償。 

（三） 惠請貴所提供南安段 331建號(門牌：南安路 2號)之補償面積，以供

本公司釐清建物徵收範圍。 

公所回覆： 

1. 經查南正段 112-57號土地(7號油槽所在之土地)並未屬本案道路拓

寬工程範圍內，故該筆地號土地之圍牆不予以補償。另南安段 331建

號建物徵收面積預估為 42平方公尺，合先敘明。 

2. 另依據宜蘭縣政府 106年 9月 12日府旅規字第 1060150522號函協商

會議結論，請貴公司自行負擔地上物拆遷費用。 

 

意見五（新禾昌水產加工廠-書面意見）： 

本人從小就在南方澳長大，家是在 86號道路末端地其一的冷凍廠。

從小看到大南方澳只有在重大節慶車輛大量湧入才會造成塞車，是否只

要控管好交通就好，譬如說違停導致塞車(警察幫忙)、車輛過多的湧入

導致塞車(指揮進到大橋旁的臨時停車場)。南方澳就這麼大，開拓再多

道路終究還是塞！工程做了只不過是再多讓幾部車進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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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邊路末端都是冷凍廠貨櫃放置的出入貨非常頻繁，那要讓遊客車輛

出入是否更容易造成回堵，再者南方澳原來就是漁業重地，拚觀光很重

要！但我們是不是不能忘本！ 

大組那條路升高工程好的路已經這麼大條了，真的有必要再拓寬 86

號道路嗎?如果真的要做，我認為尾端打通就好，讓車輛至少能做個疏通

的動作，希望鎮長能另外再開個專案來處理這件事。 

回來南方澳 3年漸漸有歸屬感，開拓了這條路等同於讓年輕人失去原

本的重心，難道鎮長議員們希望年輕人出走，繼續北漂嗎?現今是高齡社

會又少子化更不用說南方澳，難道鎮長議員們不希望把年輕人留住嗎? 

如果通往花蓮的隧道一一貫通並且通車了，人潮、車輛是否還是會進

來南方澳？還是往花蓮？所以真的有必要浪費公帑來拓寬這條 86號道路

嗎?請大家好好想想。 

鎮長及議員口中所說開拓這條道路南方澳才會發展，經過我前面的述

說後，是否有具體的方案能說明為何開拓此道路後，南方澳才能發展？

(所以南方澳會因為一條不是那麼重要的道路而發展的意思囉?) 

 

公所回覆：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本案道路路線係依據 93年 6月 18日府建城字第

0930074601-A號發布實施「蘇澳擴大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意見六（新禾昌水產加工廠賴俊霖、洪振耀、李勝夫、吳鑑池、洪慶應、許素

娥、王秋美、惠眾冷凍廠股份有限公司林洪儒等-書面意見）： 

1. 這條 20米道路雖是都市計劃，但希望以現有環境狀況重新規劃，因

港邊就有一條好大的道路，這條道路不須那麼大條，而且中心點都北

偏不公抗議。 

2. 我們已是數拾年的住戶、工廠，如拆除住戶不能住，工廠關門，希望

政府能為民著想。 

3. 從惠眾冷凍廠過來已是最尾端，希望能縮短寬度，以不傷住戶、工廠

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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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蘇花改通車到東澳已有許多遊客往花東遊玩，且南方澳是一個小漁

港，因多雨遊客明顯減少。 

公所回覆：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本案道路路線係依據 93年 6月 18日府建城字第

0930074601-A號發布實施「蘇澳擴大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意見七(鄭茂東、嘉興冷凍工程-書面意見)： 

希望給我們有活下去的空間。因為如果 86號道路到惠眾冷凍東方就好。

20米的道路南方澳準備當 F16跑道嗎?如果當停車場價值剩 50年了，給

我們下一代生存吧！ 

公所回覆：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本案道路路線係依據 93年 6月 18日府建城字第

0930074601-A號發布實施「蘇澳擴大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十一、  結論： 

（一） 有關本案內容已向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利害關係人及相關單位說明

清楚且本次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以書面或言詞陳述之意見，本

所回應及處理情形將列入會議記錄且於會後函寄各土地所有權人及

利害關係人，並於本所、各里辦公處及本所網站張貼紀錄周知。 

（二） 協議價購會議將再擇期召開，屆時再以公文通知各土地、地上物所有

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出席。詳細工程範圍面積將於後續地上物查估及協

議價購會議時，向各所有權人說明拆除範圍。 

 

十二、  散會：下午 4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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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會議現場照片： 

  

  

 

 

 









「蘇澳鎮蘇澳地區 86號道路拓寬工程」 

陳述意見書 
姓名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東區營業處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花蓮縣花蓮市東興路 285號 

電話 03-8221101分機 209 許雅晶 

03-9655555分機 166 黃  旺 

項次 陳述意見內容 

 
一、本公司被徵收用地範圍內之建築改良物除南安段 331建

號(門牌：南安路 2號)建物外，尚有： 

1. 鋼鐵構造之消防泵房：建物被徵收部分面積 165.95平方公

尺。 

2. 油水分離池：面積 5.58平方公尺。 

3. 發電機室：面積 38.4平方公尺。 

4. 圍牆： 

(1) 南邊圍牆被徵收部分面積為 34.65平方公尺。 

(2) 東邊圍牆被徵收部分面積為 131.3平方公尺。 

(3) 中間圍牆被徵收部分面積為 7.7平方公尺。 

(4) 北邊圍牆被徵收部分面積為 156.2平方公尺。 

5. 另南正段 112-57地號(管理機關為宜蘭縣海洋及漁業發展

所)之圍牆，亦為本公司於承租該筆土地時所建設。此次徵



收範圍所設面積為 174.66平方公尺，請一併列入補償範

圍。 

綜上所述，前揭建築改良物漏未填列。惠請貴所將前揭改良

物納入補償範圍中，並請派員赴現場會勘，以釐清建築改良

物被徵收之範圍。 

二、另本公司該場址之機械設備所需之拆卸、搬運及安裝費

用，請一併補償。 

三、惠請貴所提供南安段 331建號(門牌：南安路 2號)之補

償面積，以供本公司釐清建物徵收範圍。 

請於 108年 06月 30日前向本所提出陳述書，如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陳述書者，

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視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 

民國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